
91350128MA3482AA0K)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大潮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大潮私募基金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周飞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3559(集群注册)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05月05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5月0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大潮基金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司法》及其《公

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岭投大潮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战略配售资格

经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大潮基金已经于2017年5月31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2841,�机构类型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根据大潮基金提供的《岭投大潮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大潮基金出具的确认函等文件,�

大潮1号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大潮基金, �大潮1号私募基金可以投资于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 根据大潮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

统,�大潮1号私募基金于2022年2月23日正式成立,�并于2022年3月1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产品编号为SVC929。

因此,�大潮基金管理的大潮1号私募基金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

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二十一)�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3月2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2MA7LE7UA7T)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民养老")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黄涛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楼6层602单元

注册资本 1,11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年03月22日

营业期限 2022年03月2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险业务;保险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民养老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司法》及其《公司

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2022年3月21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了编号为银保监复[2022]185号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国民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同意国民养老开业。国民养老现持有中国银保监会于2022年3月22日核

发的《保险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256),结合国民养老出具的确认函,国民养老属于《深交所REITs发

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三、 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确认函和承诺函, � 拟参

与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 以及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 战略投资者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

战略配售;

(二)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战略投资者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

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综上,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

四、 限售安排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获得的战略配

售基金份额占本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20%以内的部分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60个月, � 超过20%部

分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36个月,�且基金份额持有期间不允许质押。 根据《招募说明书》《基金合

同》，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期限自上

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根据鹏华基金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本次战略配售中战略投资者保证并承诺通过战略

配售持有的份额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

五、 律师核查意见

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认为,�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

格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深交所REITs业务办法》《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的规定。拟参与本

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六、 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鹏华基金和国信证券核查后认为,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基础

设施基金指引》《深交所REITs业务办法》《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的规定。 拟参与本次发售的战

略投资者不存在《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致:�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

人")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2020修正)》(以下

简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

基金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REITs) 业务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深交所REITs业务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

第2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指南第1号———发售上市业务办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行有效的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统称“中国法律” ),� 就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或"本基金")所涉战略投资者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办律师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与本基金所涉战略投资者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 查阅了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必须查阅的文

件,�并就本基金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向有关人员做了询问或与之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本法律意见书系基于

以下前提作出,�在金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基金管理人、本基金财务顾问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顾问")、战略投资者所提供的文件、材料(无论该等资料是通过电子邮件、

项目工作网盘或开放内部文件系统访问权限所获取的)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且一

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文件和信息,�无论是否可从公开渠道获得,� 其均已向金杜披露,� 而无

任何隐瞒、虚假和疏漏之处;�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 所提供

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 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律程序,� 获得合法授权;� 所

有的口头陈述和说明均与事实一致;�基金管理人提供的《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拟公布版)》(以下简称"《发售公告》")与其在公开渠道实际公布的《发售公告》内容

一致。

本所仅就与本基金所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

求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

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

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基金管理人、财务顾

问等本基金参与机构以及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确认文件或报告文件出具法律

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基金管理人为核查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资格之目的使用, � 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一、 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截至

2022年6月21日的版本,�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合同》(截至2022年6月21日的版本,以下简称"《基金合同》")、《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询价公告》(截至2022年6月21日的版本,以下简称"《询价公告》"),� 本次基

础设施基金发售(以下简称"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

联方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参与战略配售的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 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

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本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本基金从如下范围中选择其他战略投资者:证券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商业银

行及银行理财子公司、政策性银行、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年金基金以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战略投资者不得接受

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

本所认为, �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和前述主

体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范围及选取标准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

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 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发售公告》 及基金管理人拟与各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截至

2022年6月21日的版本,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等相关文件,� 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战

略投资者认购份额占本次发售数量的比例及认购份额数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全称 认购份额占比 认购份额数(万份)

(一)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0% 30600

(二)原始权益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2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2% 912

3

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2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52% 912

4

招商财富-招银基础设施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52% 912

5 生命资产睿驰精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 1.14% 684

6

国寿资产-工银理财鼎瑞2204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

0.76% 456

7 招商财富-鑫鹏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0.76% 456

8 兴瀚资管-兴元1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0.76% 456

9

华金证券华兴1号基础设施基金策略FOF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0.76% 456

10

广发银行幸福理财幸福添利18个月周期型理

财计划第1期

0.38% 228

1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2% 912

12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52% 912

1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 684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 684

15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1.14% 684

16 华润信托·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76% 456

17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38% 228

18 朗和基础设施策略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76% 456

19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0.76% 456

20 岭投大潮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38% 228

21 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38% 228

(一)�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0月2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192241158P)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能源")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王平洋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北塔楼9层、29-31层、34-41层

注册资本 475,738.991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年08月21日

营业期限 1993年08月21日至2043年08月21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生产、购销;�投资和经营能提

高能源使用效益的高科技产业; �投资和经营与能源相关的原材料的开发和运

输、港口、码头和仓储工业等;�经营和进出口本公司能源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

配套设备、机具和交通工具等;�投资和经营与能源相配套的地产、房产业和租赁

等产业;�各种能源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管理和经营,�以及与能源工程相关的

人员培训、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务;�环保技术开发、转让和服务;�物业管理、自

有物业租赁;�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信息系

统运营维护,�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的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耗材、办公设备的销售与租赁;�能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其他业务。 ,�许可经营项

目是: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能源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基金合同》,� 深圳能源为本基金的原始权益人,�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

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战略配售比例

根据《发售方案》以及基金管理人拟与深圳能源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本次战略配售基金份额总数

为60000万份,�其中,�深圳能源拟认购数量为30600万份,�占发售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为51%。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

与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战略配售的比例合计不得低于本次基金份额发售数量的20%。 基于上述, � 本所认

为,�本次战略配售原始权益人参与战略配售的比例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

(二)�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月2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1020321266)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寿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凤鸣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17层(14)1703单元

注册资本 37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4年06月01日

营业期限 2003年01月21日至2053年01月20日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另类投资业务;�管理运用自有人

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

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寿投资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2021年1月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 作出了编号为银保监复

[2021]14号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批复》,同意国寿投资设立。 国

寿投资现持有中国银保监会于2021年9月16日核发的《保险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250),结合国寿投资

出具的确认函,国寿投资属于《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

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

格要求。

(三)�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2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拟代表其管理的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27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汇中27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中银证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4月 3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91310000736650364G)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银证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宁敏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注册资本 277,8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年02月28日

营业期限 2002年02月28日至2032年02月27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

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银证券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汇中27号资管计划的战略配售资格

中银证券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5月13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000736650364G),� 证券期货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 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中银证券具有前述范围内的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根据中银证券提供的《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2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中银证券出

具的确认函等文件,�汇中27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为中银证券,� 汇中27号资管计划可以投资于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中银证券提供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汇中27号资管计划于2021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2021年10月26日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号为STA829。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中银证券管理的汇中27号资管计划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四)�招商财富-招银基础设施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拟代表其管理的招商财富-招银基础设施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招银1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招商财富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5月2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062724274L)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招商财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赵生章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74,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02月21日

营业期限 2013年02月21日至5000年01月01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招商财富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招银1号资管计划的战略配售资格

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2月6日出具了《关于核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3]127号),�核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核准招商财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招商财富100%股权。 鉴此,�招商财富为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

招商财富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6月23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062724274L),�证券期货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招商财富具有前述批准范围

内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的资格。

根据招商财富提供的《招商财富-招银基础设施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招商财富出

具的确认函等文件,�招银1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为招商财富,� 招银1号资管计划可以投资于公开募

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招商财富提供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招银1号资管计划于2021年5月8日正式成立,� 并于2021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号为SQN942。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招商财富管理的招银1号资管计划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五)�生命资产睿驰精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命资产")拟代表其管理的生命资产睿驰精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

(以下简称"睿驰精选1号资管产品")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生命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 3月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914403005788264073)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生命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向荣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生命人寿大厦二十三层二十四层

注册资本 5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07月15日

营业期限 2011年07月15日至2061年07月15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

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生命资产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睿驰精选1号资管产品的战略配售资格

生命资产现持有中国银保监会于2021年9月16日核发的《保险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153)。《保险

许可证》所载业务范围为: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 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

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生命资产具有

前述批准范围内的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根据生命资产提供的《生命资产睿驰精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产品合同》及生命资产出具的确认函等

文件,�睿驰精选1号资管产品的产品管理人为生命资产,� 睿驰精选1号资管产品可以投资于公开募集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生命资产提供的《生命资产睿驰精选1号资产管理产品成立公告》、中保保险

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产品登记界面截图, � 并经查询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官网,�

睿驰精选1号资管产品于2022年2月15日正式成立, �并于2021年12月7日在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

有限公司完成资产管理计划登记,�产品编号为ZH2021120620。

基于上述,�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生命资产管理的睿驰精选1号资管产品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

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六)�国寿资产-工银理财鼎瑞2204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资产")拟代表其管理的国寿资产-工银理财鼎瑞2204保

险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鼎瑞2204保险资管产品")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国寿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12月 2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000710932101M)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国寿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军辉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中国人寿中心14至18层

注册资本 4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23日

营业期限 2003年11月2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寿资产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鼎瑞2204保险资管产品的战略配售资格

国寿资产现持有中国银保监会于2021年9月16日核发的《保险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006),�《保

险许可证》所载业务范围为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国寿资产具有前述批准范围内的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根据国寿资产提供的《国寿资产-工银理财鼎瑞2204保险资产管理产品资产管理合同》及国寿资产

出具的确认函等文件,�鼎瑞2204保险资管产品的产品管理人为国寿资产,� 鼎瑞2204保险资管产品可以

投资于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国寿资产提供的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产品

登记界面截图,�并经查询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官网公示系统,� 鼎瑞2204保险资管产品

已于2022年3月8日在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官网登记,�产品编号为ZH2022030117。

基于上述,�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国寿资产管理的鼎瑞2204保险资管产品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

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七)�招商财富-鑫鹏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代表其管理的招商财富-鑫鹏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鑫鹏

1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招商财富的基本情况

招商财富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二/(四)/1"。

2.�鑫鹏1号资管计划的战略配售资格

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2月6日出具了《关于核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3]127号),�核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核准招商财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招商财富100%股权。 鉴此,�招商财富为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

招商财富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6月23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062724274L),�证券期货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招商财富具有前述批准范围

内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的资格。

根据招商财富提供的《招商财富-鑫鹏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招商财富出具的确认

函等文件,�鑫鹏1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为招商财富,� 鑫鹏1号资管计划可以投资于公募证券投资基

金。 根据招商财富提供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

统,�鑫鹏1号资管计划于2021年4月21日正式成立,� 并于2021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产品编号为SQL499。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招商财富管理的鑫鹏1号资管计划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八)�兴瀚资管-兴元1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瀚资管")拟代表其管理的兴瀚资管-兴元18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兴元18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兴瀚资管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10月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10115332765341A)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兴瀚资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贵云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环龙路65弄1号三层、四层

注册资本 3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02月16日

营业期限 2015年02月16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兴瀚资管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兴元18号资管计划的战略配售资格

兴瀚资管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11月1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115332765341A),�证券期货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兴瀚资管具有前述批准范

围内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的资格。

根据兴瀚资管提供的《兴瀚资管-兴元1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兴瀚资管出具的确

认函等文件,�兴元18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为兴瀚资管,� 兴元18号资管计划可以投资于公开募集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兴瀚资管提供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 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兴元18号资管计划于2021年5月17日正式成立,�并于2021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号为SQP803。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兴瀚资管管理的兴元18号资管计划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九)�华金证券华兴1号基础设施基金策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拟代表其管理的华金证券华兴1号基础设施基金策略

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兴1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华金证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1月1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132198231D)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华金证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燕文波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层1902室

注册资本 34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0年09月11日

营业期限 2000年09月11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

营,�证券承销与保荐,�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金证券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华兴1号资管计划的战略配售资格

华金证券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4月25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000132198231D),�证券期货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 证券投资咨询;� 证券自营;� 证券承销与

保荐;�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 华金证券具有前述批准范围内的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根据华金证券提供的《华金证券华兴1号基础设施基金策略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及华金证券出具的确认函等文件,� 华兴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华金证券,� 华兴1号资管计划可以投资

于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包括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华金证券提供的 《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

明》,�华兴1号资管计划于2021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号为STP015。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华金证券管理的华兴1号资管计划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广发银行幸福理财幸福添利18个月周期型理财计划第1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拟代表其管理的广发银行幸福理财幸福添利18个月周

期型理财计划第1期(以下简称"幸福添利理财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广发银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5月2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000190336428Q)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广发银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王凯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

注册资本 1,968,719.627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8年07月08日

营业期限 1988年07月0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等有价证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

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

担保;�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

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用卡的发行及付款业务;�离岸金

融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监会等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发银行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广发银行幸福理财幸福添利18个月周期型理财计划第1期的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2月16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B0012H144010001的 《金融

许可证》,�广发银行已依法获得许可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

根据广发银行官方网站披露的 《广发银行幸福理财幸福添利18个月周期型理财计划第1期产品合

同》及广发银行出具的确认函等文件,�广发银行可以代表幸福添利理财计划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广发银行提供的《银行理财产品登记通知书》,�并经查询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 幸福添利理财

计划于2021年5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2021年4月16日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 产品编号

为C1030621000153。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广发银行管理的幸福添利理财计划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4月2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1922784445)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张纳沙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注册资本 961,242.9377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4年6月30日

营业期限 1994年6月30日至5000年01月01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

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股票期权做市。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信证券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国信证券现持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8月27日核发的《经营

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784445),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业务

的证券公司,� 结合国信证券出具的确认函,国信证券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

机构投资者,�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

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二)�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2月2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779891627F)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财富")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高涛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4601-L4608

注册资本 8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09月28日

营业期限 2005年09月28日至2055年09月28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中金财富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公司

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中金财富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9月4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779891627F),�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 结合中金财富出具的确

认函,中金财富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

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三)�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10月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710934537G)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河证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7至18层101

注册资本 1,013,725.875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年01月26日

营业期限 2007年01月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贵金属

制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银河证券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银河证券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10月22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 结合银河证券出具的

确认函,�银河证券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

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 3月 3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9131000063159284XQ)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泰君安")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贺青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注册资本 890,794.795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08月18日

营业期限 1999年08月18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

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泰君安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国泰君安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3月18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00063159284XQ),�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结合国泰君安出具的确

认函,国泰君安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

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五)�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月2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279368629B)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亿鑫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道海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6楼C区

注册资本 3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7年08月01日

营业期限 1997年08月01日至2047年08月01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投资及其相关的资产管理。 ,�许可经营项目是:�。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亿鑫投资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亿鑫投资提供的资产负债表, 亿鑫投资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根据亿鑫投资及相关证券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等材料,亿鑫

投资具有2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经历。根据前述材料及亿鑫投资出具的《专业投资者确认书》及确认函等文

件,� 亿鑫投资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

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六)�华润信托·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信托")拟代表其管理的华润信托·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以下简称"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华润信托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4月 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914403001921759713)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华润信托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小腊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10-12层

注册资本 1,1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2年08月24日

营业期限 1982年08月24日至2032年08月24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

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

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

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

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润信托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华润信托·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核发的机构编码为

K0071H244030001的《金融许可证》,�华润信托已依法获得许可经营中国银保监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根据华润信托提供的《华润信托·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及华润信托出具的确认函等文

件,�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的受托人为华润信托,� 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可以投资于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华润信托提供的 《华润信托·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公告》、 编号为

C202109030075的《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系统初始登记形式审查完成通知书》,�并经查

询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官网, �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于2021年8月27日正式成立, � 并于2021年

9月7日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初始登记,�产品编号为ZXD38H202107010014168。

基于上述,�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华润信托管理的锐盈1号集合资金信托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

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七)�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1月1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051360591X)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英大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马晓燕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西塔22楼2201

注册资本 114,6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年08月17日

营业期限 2012年08月1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英大基金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英大基金现持有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3月24日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000051360591X),�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 经查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英大基金已经于2013年5月8日成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 会

员编码为PT0100000073,结合英大基金出具的确认函,�英大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

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八)�朗和基础设施策略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朗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和基金")拟代表其管理的朗和基础设施策略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朗和一号私募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朗和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7月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3MA020DMC2E)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朗和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北京朗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蔡子祥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南法信大街118号天博中心C座8层10室

注册资本 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02月18日

营业期限 2021年02月18日至2051年02月17日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项目除外】。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朗和基金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朗和一号私募基金的战略配售资格

经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朗和基金已经于2021年8月2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登记编号为P1072258,�机构类型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根据朗和基金提供的《朗和基础设施策略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郎和基金出具的确认

函等文件,�朗和一号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朗和基金,� 朗和一号私募基金可以投资于公开募集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朗和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信息公示系统,�朗和一号私募基金于2021年9月28日正式成立,�并于2021年9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号为SSQ078。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朗和基金管理的朗和一号私募基金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十九)�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4月2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MA1FL1NL88)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18号20层

成立日期 2016年02月0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2月06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保投基金系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不存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规定的应

当终止的情形。

2.�中保投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信息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合伙协议》,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保投资")。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5月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91310000MA1FL1NL88)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中保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春生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0,000.00万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04日

营业期限 2015年12月04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其他资金,�受托或委托资金、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

关的咨询业务,�以管理人名义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国务院、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保投资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经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中保投资已经于2016年11月30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0245,�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合伙协议》及中保投基金出具的确认函等文件,中投保基金已就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履行完毕所有必要的内部决策流程。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私募基金备案证明》,� 并经查询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 中保投基金于2017年5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 产品编号为SN9076。 结合中保投基金出具的确认函,中保投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

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二十)�岭投大潮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大潮私募基金管理(平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潮基金")拟代表其管理的岭投大潮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大潮1号私募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1.�大潮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于2021年8月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482AA0K)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大潮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大潮私募基金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周飞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3559(集群注册)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年05月05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5月0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大潮基金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岭投大潮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战略配售资格

经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 � 大潮基金已经于2017年5月31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2841,�机构类型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根据大潮基金提供的《岭投大潮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大潮基金出具的确认函等文件,�

大潮1号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大潮基金, �大潮1号私募基金可以投资于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 根据大潮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

统,�大潮1号私募基金于2022年2月23日正式成立,�并于2022年3月1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产品编号为SVC929。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大潮基金管理的大潮1号私募基金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

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二十一)�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3月2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7LE7UA7T)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信息,�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民养老")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国民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黄涛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楼6层602单元

注册资本 1,115,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年03月22日

营业期限 2022年03月2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险业务;�保险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民养老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及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2.�战略配售资格

2022年3月21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了编号为银保监复[2022]185号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国民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同意国民养老开业。国民养老现持有中国银保监会于2022年3月22日核

发的《保险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256),结合国民养老出具的确认函,国民养老属于《深交所REITs发

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REITs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三、 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根据基金管理人拟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战略投资者出具

的确认函,� 拟参与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规定的以下情形:

(一)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 以及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 战略投资者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

战略配售;

(二)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战略投资者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

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

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 限售安排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

联方获得的战略配售基金份额占本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20%以内的部分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60个月,�超过20%部分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36个月,�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

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12个月。

经核查基金管理人拟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本所认为,� 本次战略配售中战略投资者

获配份额的持有期限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

公告》的约定。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

引》《深交所REITs业务办法》《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的规定。 拟参与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深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伍份,�无副本。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负责人:

聂卫东律师

经办律师:�

胡喆律师

经办律师:�

陈府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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